关于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继续教育培训有关问题的解答

近日，许多建造师朋友就参加继续教育有关问题提出咨询，现解答如下：

一、易地参加继续教育问题。是指在省外注册的建造师、现在辽宁承建工程、拟在我省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可在我省培训单位（沈阳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网站下载《异地参加继续教育备案申请表》，加盖执业单位公章，向培训单位报名。经继续教育培训合格后，由培训单位申领、发放《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
二、建造师分期培训问题。根据住建部和中国建筑业协会部署和计划，要求2013年上半年完成对2007年（及以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的继续教育培训。我协会结合辽宁实际，计划优先培训2008年6月30日前注册(超过注册有效期时间较长)的人员，以方便他们办理延续注册。待对这部分人员培训后，即对2008年7月1日以后注册的人员进行培训。2011年前注册的人员可先向培训单位报名，培训单位根据报名情况作计划安排。2012年及以后注册的人员暂不报名，何时安排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请关注我协会和培训单位网站。
三、关于有单位提出变更培训地点问题。培训区域的划分是根据我省建造师分布情况确定，以做到培训单位任务平衡，能按时完成计划目标，保证满足全省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办理延续注册的需要，希望大家服从整体工作安排，克服困难，到计划指定的培训单位报名参加培训。沈阳大学培训区域：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大连理工大学培训区域：大连、鞍山、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建筑工程专业为增项专业的人员，一律参加大连理工大学开设的增项班学习。

四、关于充抵学时问题。充抵学时只与继续教育选修课有关。申请充抵学时可在继续教育必修课完成后，向培训单位提交《冲抵学时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需由培训单位初审后，报省建筑业协会审核、中国建筑业协会确认，培训单位按中建协确认的学时数冲减其选修课继续教育学时。

五、其它专业继续教育培训问题。辽宁省建筑业协会只负责组织管理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其它专业的继续教育培训请询问相关管理单位和培训单位：

市政专业：沈阳建筑大学，电话：024-24694053
机电专业：辽宁城建学院，电话：024-24129179
公路专业：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010-65293959、010-65293961

矿业工程：中国煤炭建设协会，13911905531、13661243233

港航专业：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010-64401683

水利专业：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010-63202711

铁路专业：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010-51871674

民航专业：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010-64092859

通信与广电专业：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010-68206166

另，希望建造师朋友和建造师所在单位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建设部《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了解建造师继续教育的意义、作用及相关规定，提高对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认知，并经常关注我协会及培训单位发布的有关信息。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网站：www.lnjzxh.com
沈阳大学网站：

http://www.syu.edu.cn/jzgcxy/index.html

大连理工大学网站：

http://sche.dlut.edu.cn/html/pe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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